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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翼钢公司申请破产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
 
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4月 25 

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控股子公司翼钢公司申请破

产的议案》。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酒钢集团翼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翼钢

公司”）申请，基于对翼钢公司所处现状及未来发展所面临困难的充分把握，公司董

事会同意翼钢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组织实施对翼

钢公司的破产相关事宜，并及时向董事会报告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破产清算公司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酒钢集团翼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王庄乡 

成立日期：2001年11月05日 

注册资金：50000万元人民币 

股东及持股比例：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持股90%， 

嘉峪关宏晟电热有限责任公司10%。 

法定代表人：白红钧 

经营范围：钢铁冶炼、钢压延加工及销售；钢坯、金属制品、化工产品、氧气、

氮气、氩气、粗苯、硫铵、硫、煤焦油、冶金机制焦炭、冶金炉料的产销；煤气转供；

住宿；废旧物资回收及销售；物质仓储；起重吊装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财务状况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截至2017年12月31日，

翼钢公司总资产33,770.72万元，总负债129,050.57万元，净资产-95,279.86万元（其

中未分配利润-155,443.37万元），资产负债率382.14% 

二、申请破产清算的原因 

目前，因翼钢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到期债务，在尝试通过引入战略投资方进

行第三方重整、公司内部重整自救等方式后，均未有效改善该公司经营局面，且其在



化解炼钢产能之后已无继续发展能力，故申请破产清算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1.公司持有翼钢公司90%股份，翼钢公司的破产清算将使公司的财务报表合并范

围发生变化； 

2.截至2017年12月31日，公司对翼钢公司应收款项8.04亿元，长期股权投资4.03

亿元，公司已对上述两项资产全额计提减值准备。 

3.翼钢公司已于2015年底前全面停产，因此其破产清算行为不会对公司现有主营

业务产生重大影响（酒钢宏兴及翼钢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详见附表）。 

公司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权利和义

务，同时根据破产进程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附表：酒钢宏兴及翼钢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统计表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18 年 4 月 27 日          



附表： 

酒钢宏兴及翼钢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统计表 

单位：亿元    

项目 

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

宏兴合并 翼钢 
翼钢占宏

兴比例（%） 
宏兴合并 翼钢 

翼钢占宏

兴比例（%） 
宏兴合并 翼钢 

翼钢占宏

兴比例（%） 
宏兴合并 翼钢 

翼钢占宏

兴比例

（%） 

2015年 387.82 11.22 2.89        90.69          2.87       3.16  547.77 2.71 0.49  -73.64   -4.01   5.45  

2016年 378.34 7.37 1.95        91.56         -2.26   不适用  350.94 0.8 0.23  0.82   -5.12   不适用  

2017年 398.61 3.38 0.85        95.97         -9.53   不适用  409.87 0.88 0.21  4.21   -7.27   不适用  

 


